
《大型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综合门诊部
建设及运营管理规范》解读

深圳市地方标准《大型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综合门诊

部建设及运营管理规范》已于 2024 年 6 月 14 日发布，2024

年 7 月 1 日实施。现就本文件的编制背景、目的和意义、主

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编制背景

自 2019 年以来，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以其传染

性强、传播途径广泛、变异迅速等特点，在全国 200 多个国

家和地区传播肆虐。这种传染病大流行对我国医疗资源造成

持续的压力和负担，往往无法保证常规医学观察和治疗。

大型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的建立是切断传染病传播

的重要举措。场所内综合门诊部的设立，对避免场所内出现

人员管理、传染病防控等方面问题，保障场所内人员基本就

医需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综合门诊部的建设具有以

下优点：1.控制传染源，填补医疗空缺，减少隔离人员集中

观察期间因外出就医而产生的流动，降低感染及传播风险；

2.通过设立急诊急救小组，为大型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提

供及时有效的健康保障；3.借助具有专业知识的医务人员力

量，参与到集中隔离人群的健康管理中，通过设计科学的感

染防控措施，更有效地降低工作中潜在的感染风险；4.通过

信息化等措施，加强对大型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的统一管

理，并可以借助远程医疗等措施辅助诊断，提高医疗救治的



效率和水平，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保障人文关怀，减少

因隔离而产生的身体和心理问题及意外事件的发生；5.有助

于流行病学调查的开展，一定程度上为抗击传染病大流行提

供条件和基础。

新冠疫情期间，深圳市建立的两所大型隔离酒店综合门

诊部，在防疫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目的和意义

重大传染病的暴发流行给人民健康带来极大威胁，对医

疗机构负荷能力和救治能力带来极大考验。深圳市作为国际

一线城市，毗邻港口，国际、国内交往频繁，人流量巨大，

防控不及时极易导致重大传染病的传播扩散。新冠疫情期间，

深圳市建立的两所大型隔离酒店综合门诊部，在防疫实践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建设及运营标准，深圳

市大型隔离场所综合门诊部的建设和运营经验难以做到有

效快速的复制。

随着对新冠病毒实施“乙类乙管”工作方案的落实，我

国平稳进入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在此基础上，为了贯彻落

实《深圳经济特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提高应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要求，标准编制组在总结、提炼已有

隔离场所门诊部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基础上，广泛征求了各有

关部门、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特制定本文件。本文件的制定

意在通过建立大型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综合门诊部建设

及运营样本，总结抗击突发重大传染病时的“深圳经验”，

供深圳市及其他地方城市参考使用。本文件的出台，对提高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等具有深远意义。

三、主要内容

《大型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综合门诊部建设及运营

管理规范》包括 6 个章节，2 个规范性附录和参考文献，以

下对标准中的主要条款进行简要说明。

（一）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大型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综合门诊部

的建设要求及运营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辖区范围内突发重大传染病疑似

病例、密切接触人员，以及其他根据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

的人员开展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时所设置的大型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场所综合门诊部的建设和运营。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节主要包括了标准文本中规范性引用的文件。

（三）术语和定义

本章节主要包括了大型集中医学观察场所、污染区、潜

在污染区、清洁区和缓冲间的术语和定义。

第 3.1 条是依据《深圳市社康中心设置标准》（深卫健

规〔2021〕3 号）中对医学观察场所的要求进行编制的。

第 3.2—3.6 条是依据 WS/T 311—2023《医院隔离技术规

范》中对于“三区两通道”的要求进行编制的。

第3.7—3.8条是依据GB 19193—2015《疫源地消毒总则》

中对于“终末消毒”的要求进行编制的。

（四）总体要求



本章给出了大型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综合门诊部建

设和运营过程中要遵循的基本要求。

本章是依据《发热门诊建筑装备技术导则（试行）》（国

卫办规划函〔2020〕683 号）、WS 308《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管

理》、GB 50849《传染病医院建筑设计规范》中对发热门诊

建筑装备技术要求和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管理要求进行编制

的。

（五）建设要求

本章给出了大型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综合门诊部建

设过程中要遵循的要求。具体包括选址要求，布局要求，重

点功能区建设要求，通风换气系统建设要求，设施、设备及

物资配备要求，人员配备要求。

第 5.1 条是依据广东省《发热门诊和发热诊室规范化建

设指引（试行）》（粤卫办规划函〔2020〕37 号）中对发热门

诊的选址要求进行编制。

第 5.2-5.3 条是依据广东省《发热门诊和发热诊室规范

化建设指引（试行）》（粤卫办规划函〔2020〕37 号）、《深圳

市社康中心设置标准》（深卫健规〔2021〕3 号）、《医疗机构

设置规划指导原则（2021-2025 年）》中对门诊布局的要求进

行编制的。

第 5.4 条是依据 WS/T 368—2012《医院空气净化管理规

范》、WS/T 511—2016《经空气传播疾病医院感染预防与控

制规范》和 GB/T 35428《医院负压隔离病房环境控制要求》

中对通风换气的要求，和 GB 50849《传染病医院建筑设计规



范》中对给排水系统建设要求进行编制的。

第 5.5 条是依据广东省《发热门诊和发热诊室规范化建

设指引（试行）》（粤卫办规划函〔2020〕37 号）、GB 15982

—2012《医院消毒卫生标准》《深圳市社康中心设置标准》（深

卫健规〔2021〕3 号）、《全国医院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试

行）》（国卫规划函〔2019〕87 号）中对门诊诊疗设施、设备，

消毒设备及其他物资配备，医疗器械、防护用品、消毒剂、

消毒器械卫生要求，门诊信息系统建设要求进行编制的。

（六）运营要求

本章给出了大型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综合门诊部运

营过程中要遵循的要求。具体包括基本要求，业务管理，人

员管理、医疗安全质量管理、应急管理、信息安全管理。

第 6.1 条是依据《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令第 10 号）、广东省《发热门诊和发热诊室规

范化建设指引（试行）》（粤卫办规划函〔2020〕37 号）、WS/T

368—2012《医院空气净化管理规范》、GB 15982—2012《医

院消毒卫生标准》中对医疗核心制度、传染病上报、空调系

统维护消毒、污水处理等方面的要求进行编制的。

第 6.2-6.3 条是依据广东省《发热门诊和发热诊室规范

化建设指引（试行）》（粤卫办规划函〔2020〕37 号）中对发

热门诊预检分诊及诊疗工作要求进行编制的。

第 6.4 条是依据 GB 15982—2012《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WS/T 311—2023《医院隔离技术规范》、WS/T 313—2023《医

务人员手卫生规范》中对消毒管理、医疗暴露处置、医务人



员手卫生要求进行编制的。

第 6.5-6.6 条是依据《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国家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 10 号）中对应急管理、信息安全管

理的要求进行编制的。

（七）附录

包括两个附录：附录 A 和附录 B。附录 A 给出了大型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综合门诊部设备和物资配置要求，门诊

部设备和物资分为必备和可选两类，必备为必须配备，可选

是门诊部根据实际需求和服务能力进行选配的。附录 B 给出

了大型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综合门诊部的培训内容。

附录 A 是依据《深圳市社康中心设置标准》（深卫健规

〔2021〕3 号）、广东省《发热门诊和发热诊室规范化建设指

引（试行）》（粤卫办规划函〔2020〕37 号）中医疗设备配置

目录进行编制的。

附录 B 是依据 WS/T 313—2019《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

等进行编制的。

四、附则

本文件由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其起草单

位有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北京大

学深圳医院、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


